
实验室建设项目管理工作流程图

实验室管理科发布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公告

各学院、部（中心）根据本学院发展规划与实际情况讨论确定申报项目，填

写《玉溪师范学院教学仪器设备购置项目书》、《玉溪师范学院教学仪器设

备支撑教学计划情况及需求一览表》

有单台价值在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需

填报《大型精密或贵重仪器设备购置

可行性论证报告》

本学院、部（中心）根据学院发展规划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组织专家论证，

修改《玉溪师范学院教学仪器设备购置项目书》、《玉溪师范学院教学仪器

设备支撑教学计划情况及需求一览表》

各学院、部（中心）报送到教务处实验室管理科进行初审

教务处进行项目汇总、审核，提出初步立项意见，组织实验室工作委员会论证

专家意见返回院、部（中心），项目单位修改《玉溪师范学院教学仪器设备购

置项目书》、《玉溪师范学院教学仪器设备支撑教学计划情况及需求一览表》

进会审、平衡，制定学校年度实验室建设计划（项目及经费分配方案）

主管副校长审批，实验室管理科向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提交实验室建设项目执行书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编制设备采购计划，组织设备招标采购



到货安装运行后项目单位向实验室管理科提交《玉溪师范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使用性能及技术指标验收报告》，进行审核。

项目单位、实验室管理科、国有资产管理处共同参与使用、功能验收，填写《玉

溪师范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验收报告》

验收合格 验收不合格 反应到项目单位，由项目单位联系供应商解决问题

项目单位提交货物清单，在系统中提交资产登记申请，到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进行资产审核登记

国有资产管理处审签，学校主管副校长签字

财务处报账、付款

项目绩效验收（评估计划完成情况、项目投资效益、项目管理情况等）

对于总额超过 100 万或单台设备超过 10 万的项目，验收一年后，项目单位必

须根据工作实际，填报项目绩效报告，接受学校对项目建设的绩效考评。


